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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普遍面临三大困境：突发难防、人为肇事、顽固

频发，究其原因，是社会公共安全的特性所致，表现在：风险属性的不确定性易导致危机

突发，公共属性的人为因素易导致危机异化，社会属性的环境因素易导 致 危 机 固 化。因

此，应制定社会公共安全的全方位治理策略，即针对风险属性，要明确目标、灾前预防、
灾后处突，践行危机防治；针对公共属性，需 “上游”确权定责、“中游”监管调解、“下
游”秩序管理，优化危机善治；针对社会属性，应整体上构建国家战略、局部中布局区域

规划、节点里落实制度环境，完善危机根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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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提出要保证 “社会安全”，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 “完善国家安

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社会公共安全，既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要领域，也是

全球治理的热点难点问题。社会公共安全需要社会领域和公共范畴开展综合安全管理，通过树立

“总体国家安全观”，治理安全风险、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国家安全、社会

安全和民众安全。
但在全球的实践中，社会公共安全频繁面临各类危机，由于自然灾害、人为损害、社会环境等

因素，造成人员死伤、财产损失、秩序破坏、公信力下降、负面影响、形象受损等后果。而社会公

共安全的治理普遍面临着三大挑战：一 是 难 防 难 控，危 机 突 然 爆 发；二 是 人 为 灾 难，危 机 异 于 常

态；三是难以根除，危机顽固频发。鉴于此，社会公共安全应从属性分析的视角、在问题的实质性

层面深化研究，提出创新性、全方位的治理方略。

一、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属性与危机防治

社会公共安全具有较显著的风险属性，其风险源的生成、危机的兑现、演变的连锁反应等皆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风险规律。因此，全球的实践首先从风险防控切入，在最大程度上防控风险的不确

定性及其损害。
（一）危机突发：社会公共安全的不确定性导致灾害

社会公共安全的不确定性是由于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具有变动性和相应的 “不可预知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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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控性”，导致一定程度上的难识别和难应对，因而呈现出危机突然爆发和难防难控的局面。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风险管理原则与指南》（ＩＳＯ３１０００：２００９，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提出风险的多元后果 （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和连锁反

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ｅｓｃａｌ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ｃｋ－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① 对于社会公共安全而言，其不确定性

源于社会公共安全风险的三大特征：一 是 风 险 源 繁 多、动 态 变 化、交 互 融 合，具 有 复 杂 性 与 变 动

性；二是风险演变的速度快、势头猛、机理多、路径复杂，具有连锁反应和难以干预控制的特点；

三是风险的消除、降级、阻止升级等风险应对的任务繁重，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社会公共安全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危机突发，主要有两种状况：一是特定风险源演变的不确定

性，导致未被识别或监测存在误差的风险，突然兑现为危机；二是风险升级的不确定性，中低危风

险突发升级为高危风险，导致危机突然爆发。危机突发的后果通常较为严重。不仅是毫无防备或防

御不足的突发状况易导致应对失误、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而且猝不及防的突然爆发易引发受灾群

众的恐慌。更为严重的是，难以承受的突发危机易招致群众的质疑和问责，造成负面影响。
（二）风险管理规律：对风险属性的安全管理

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属性，表现为社会公共安全风险及其演变具有规律性和可防控性，鉴于

此，可通过明确对象、归纳规律、提升承受力等方法，实施安全管理。

分类分级，明确风控对象。社会公共安全风险的分类和分级，是指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公共安

全问题，一方面缩小防控范围，另一方面 突 出 管 理 重 点，进 而 明 确 风 控 目 标。在 分 类 分 级 的 过 程

中，设定评估标准是关键。根据国情和实地情况，应综合研判，可依据易导致较大规模人员死伤或

财产损失、主体负有全责或主要责任、易产生连锁反应或引发系统风险、涉众型违法犯罪、涉及弱

势群体利益、易引发恶劣社会负面影响等多项指标，来划定风险管理的范围。

总结风险规律，制定应对方略。对已发生的危机现象，可归纳出周期性、关联性、交融性②等

风险规律，从而抵消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并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方略。应重点开展关于风

险爆发为危机的兑现规律、风险产生连锁反应的路径规律、风险演变恶化的升级规律等问题的研

究，为制订科学的应对方案提供理论支撑。

提升风险承受能力，对冲危机。各国的实践表明：可通过提升风险承受能力，相应地降低风险

等级，形成 “对冲效应”，减轻损失或降低危害。在提升承受力的过程中，对社会公共安全风险治

理的 “最短板效应”应予以高度重视，只 有 克 服 “最 短 板 效 应”，方 能 切 实 提 升 真 实 的 承 受 能 力。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总统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７日签发 “重建美国武装部队”指令③，制订了开展 “战

备审查”、编制 《国防战略》、实施 “核态势审查”和 “弹道导弹防御审查”等多个规划，希望全面

提升美国防控社会公共安全风险的军事实力和承受能力。
（三）危机防治：应对高危风险的全方位防治

危机防治是指基于风险属性和风险规律，明确防控目标、灾前全面防范、灾后科学处突，把可

能的损害降至最低。

实时研判防治对象，全面识别高危风险。社会公共安全的防治，以高危风险的全面识别和实时

研判为前提。第一，全面识别风险，掌握实时的风险状况。一要全面，适应信息 “爆炸”的局面，

从多渠道收集有价值的信息；二要准确，应用高新科技手段，尽力克服 “信息干扰”、“信息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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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风险管理原则与指南》，国际标准化组织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ｏ．ｏｒ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４３１７０．ｈｔｍｌ。

唐钧主编：《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报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国家安全总统备忘 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美 国 白 宫 官 网，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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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抓取关键性风险；三要动态，针对新生风险、风险新动态、风险环境新变化等，持续调整

“风险清单”。第二，实时研判与动态定级，及时确定高危风险。一是专项研判和定级：针对事件或

风险项进行 “静态”定级；二是动态定级：在持续监测中分析风险变化，更改等级；三是 “一票否

决”式定级：对 “不能容忍”或 “不能承受”的风险，直接设定为高危风险。
各国在实践中均高度重视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识别和定级。德国联邦内政部早在２００２年就编

写了 《德国危害预测手册》①，全面识别国内社会公共安全风险，并形成 “风险清单”。美国在２０１５
年 《国家安全战略》（Ｔｈｅ　２０１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中明确列出了须优先应对的高危安全风险，
包括对美国本土或关键基础设施的毁灭性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使用、爆发严重的全球性

传染病等②。
灾前全面防控，力争危机不发生。社会公共安全的防治，以危机发生之前的风险降级、风险预

警、危机干预等防控工作为关键。第一，从源头上消除高危风险，清除危机根源；第二，阻 止 升

级，防止风险恶化；第三，启动预警，做足防御。各国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灾前防控，皆 竭 尽 全

力。以美国为例，国土安全部为降低恐怖袭击风险等级，全面强化枪支、驾照管理，并严控生化与

爆炸 袭 击，力 求 根 治 隐 患③；国 土 安 全 部 警 报 系 统 （ＨＳＡＳ，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④ 将美国领土内的恐怖袭击预警分为三个等级，每一个级别都会触发政府部门相对应的反

恐响应，同时会提醒民众做好相应的防恐自保措施。
灾后快速和科学的应急处突，争取危害最小化。社会公共安全的防治，以危机发生后的影响控

制、科学应急处突、恢复重建等为保障。第一，遏制 “连锁反应”，防止危机的影响扩散；第二，以

民众生命为中心，以损害最小化为导向，科学应急处突；第三，维护秩序，确保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秩序、新闻舆论秩序、生产生活秩序等；第四，提升 “可逆”水平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通过灾后重

建能快速恢复到灾前状况。各国在社会公共安全的灾后应对方面，都尽力而为。以日本 “３·１１”地

震后的重建经验为例，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是提供灾民的救护救援，尽快恢复生活秩序；二

是促进产业和经济的复兴，支援受灾企业恢复运营，加速生产领域的重建；三是在恢复和重建公共

交通的同时，构建抗灾性能更强的基础设施。⑤

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属性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风险规律的预判，强化灾前防御，提升应急和

承受能力，这是危机防治的本质所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专门提出，要 “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

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这也正是针对全球公共安全的风险规律而提出的迫

切任务，是践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基础。

二、社会公共安全的公共属性与危机善治

实践表明，风险项的防治无法全面应对社会公共安全风险，因此，需要重视深层次的多元主体

和人为因素的问题。不同于自然灾害、工业生产、疾病传播等相对具有风险规律的领域，公共范畴

的人为因素通常难有规律可言，机理更复杂、防控难度更大，但人为因素导致损害的社会危害却更

恶劣。对此，应运用公共治理规律，推动应对人为风险的多元主体公共治理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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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湘、许超：《德国情报与安全预警机制探析》，载 《德国研究》，２０１７ （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２０１５版》，美国国土安全部官网，ｈｔｔｐ：／／ｎｓ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ｕｓ／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５／０２／２０１５．ｐｄｆ。
《国土安全部反恐介绍》，美国国土安全部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ｈｓ．ｇｏｖ／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美国国家恐怖袭击威胁警报系统介绍》，美国国土安全部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ｈｓ．ｇｏ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

刘学敏、李强：《日本灾后重建经验及启示》，载 《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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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异化：社会公共安全的人为因素导致损害

由于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涉及多元主体和多种利益立场，因此，社会公共安全的人为因素具有

主观能动性，从而在风险管理方面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致灾路径，容易导致难以预测和防御的情

况发生。
社会公共安全的人为因素导致危机异化，从全球案例来看主要是三类原因：一是政策制定或执

行存在瑕疵，导致损害极个别群众的社会保障等权益问题，引发极端行为；二是决策方案或执行存

有失误，导致极个别群众误认为私利受损，引发冲突行为；三是利益规则或调解存在争议，导致多

方主体未达成规则共识，利益述求和风险沟通不充分，利益补偿和矛盾调解无效果等，引发无序维

权，甚至演变为社会骚乱、群体性事件、恐怖袭击等恶性事件。
社会公共安全的人为因素导致危机异化，从全球实践来看主要有两类表现：一类是个体的人为

肇事，个体因私利或私愤，实施带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违规行为；另一类是集群的群体行为，具有相

同诉求的群体，开展抗议、施压甚至违法犯罪活动。
“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会产生 “更强烈的风险认知”①，进而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更严重的影

响。因此，社会公共安全的危机异化，后果 可 能 更 加 严 重：一 是 损 害 其 他 人 的 合 法 权 益 和 公 共 利

益；二是破坏公共规则和公共秩序；三是管理方负有疏于监管等社会责任。
（二）公共治理规律：对公共属性的责任管理

社会公共安全的公共属性，是指社会公共安全具有公共利益、公共责任、公共规则等特性。可

通过确权来落实责任，达成公共规则，全面治理社会公共安全风险。
明确风险所有权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基础。厘清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所有权，是落实风险治理责

任的基础。社会公共安全的确权，实质上是要明确所有权主体和各主体的责任，便于考核、监督、
问责、追责，既能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又可减少由于责任模糊而产生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所有权若不明确，容易导致责任归属不明，出现所有权 “缺位”、 “重叠”、
“脱节”等一系列问题，必然导致治理漏洞和社会公共安全危机。因此，在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治理

过程中，必须厘清各主体的所有权，形成所有权 “无缝链接”的责任管理状况。以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的安全风险防控为例，美国于２０１３年通过的ＰＰＤ－２１《总统政策指令———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灵

活性》（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② 明确了政府

的角色和职能，确立了政府部门之间及政府与关键基础设施所有者和运营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责任

分担机制。
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责任。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是落实风险治理责任

的关键。社会公共安全视角的合法权益保护，既能履行法律赋予民众的正当权利，也是避免极端行

为和减少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 “抓手”。
民众的合法权益若受到非法侵害，其正当维权若受挫受阻，则有可能引发极端个体的极端行

为，甚至集体的群体事件，将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因此，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治理应设置维

护民众合法权益的公共治理规则，既要保障极少数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的生存发展权，还要满足多

方利益相关主体的合法合理诉求，更要确保全体民众的权益免受非法侵害，从而形成民众合法权益

３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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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ｙ．ｈｔｔｐｓ：／／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３／０２／１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ｒｅｓ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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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兜底”、能保 障 的 责 任 管 理 局 面。以 美 国 为 例，通 过 公 共 住 房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①、粮 食 券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ｍｐ）②、医疗救助计划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③、社会保险补助金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④

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为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提供生存救济，维护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力图做好

社会公共安全的 “兜底”工作。
公共秩序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坚实保障。维护公共秩序，是落实风险治理责任的保障。良好的公

共秩序是公共治理规则得以实施的基石，也是捍卫民众免于非法侵害的屏障。若公共秩序受到破

坏，则相关当事人就可能遭受权益侵害；虽然破坏秩序者也必被法律惩处，但整个过程却对社会公

共安全提出了挑战。因此，从社会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视角，应达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公共秩序，
各主体承担起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的责任，形成治理规则和公共秩序良性运行的责任管理

格局。
（三）危机善治：应对人为风险的多元主体公共治理

针对引发危机的人为因素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公共属性，危机善治要求在公共范畴，针对多元主

体，遵循善治理念，围绕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形成贯穿全程的个体规则和整体秩序，达成良好的

公共治理和社会公共安全。
风险 “上游”的关键是确权定责。在 社 会 公 共 安 全 风 险 治 理 的 “上 游”环 节，应 做 好 确 权 定

责，规范社会公共安全风险主体的所有权，规范其权利与义务。第一，确保风险所有权人的权责对

等，防止 “责任越位”或 “责任缺位”；第二，前置评估，针对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

的决策、事项、活动等实施风险评估，提前防范涉及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等问题的风

险；第三，强化风险所有权人的义务履行，群防群治。国际经验表明，确权定责确有成效。以美国

为例，其 “邻里守望”（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ｗａｔｃｈ）⑤ 模式，将警民紧密联合起来，美国警察作为政府代

表和专业力量，帮助 “邻里守望”组织发 展 壮 大，并 通 过 该 组 织 及 时 掌 握 社 区 动 态、了 解 安 全 隐

患、处理安全事故与犯罪事件；社区居民则积极参与，主动留意邻居动向，若发现可疑迹象，立即

报警，向警方汇报。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共同预防犯罪，切实改进治安状况。
风险 “中游”的重点是监管调解。在 社 会 公 共 安 全 风 险 治 理 的 “中 游”环 节，应 健 全 监 管 机

制、完善调解规则，防范易造成非法侵害的人为风险。第一，加强监管，及时干预。一是加强内部

风险督察，通过绩效考核、责任倒查等制度，形成严密的内部监管；二是健全外部社会监督，发挥

社会组织、新闻舆论、人民群众的优势，形成主动的外部监管；三是重视对跨领域、跨部门、跨区

域的风险监管，避免 “责任真空”和治理漏洞。第二，设定调解规则，从源头上减少由于利益矛盾

导致的社会冲突或社会危机。一是稳妥处理多主体间的利益关系，通过设定公认的利益协调规则等

方法，提高沟通协商的实效；二是对直接利益相关主体的调解，在合法前提下，可通过物质赔偿和

精神补偿等多项措施并举，满足其合法合理的诉求，避免极端行为的风险；三是对间接利益相关主

体的调解，在合法合理的基础上，妥善回应其知情权、建议权等诉求，满足其免于被非法侵害和加

强整改等合理诉求，避免发生集群事件。国际经验表明，监管调解的作用显著。以美国为例，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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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Ｕ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ｕｄ．ｇｏｖ／

ｔｏｐｉｃｓ／ｒ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ｈｐｒｏｇ．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ＮＡＰ（Ｆｏｏｄ　Ｓｔａｍｐ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ｎｙｃ．ｇｏｖ／ｎｙ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１１３／ｓｎａｐ－ｆｏｏｄ－ｓｔａｍｐ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Ｐ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ｄｉｃａｉｄ．ｇｏｖ／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ｉｄ－ａｎｄ－ｃｈｉｐ－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ｒ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ＳＩ）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ｓａ．ｇｏｖ／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ｓｉ／ｓｓｉ．ｈｔｍ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Ｗａｔｃｈ”，美国国家邻里守望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ＮＷ．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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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审批程序”（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简称ＵＬＵＲＰ）① 通过设置社区委员会

审查环节和公众听证会制度，使项目周边居民能够参与到决策的风险评估中，允许民众参与城市建

设项目审批、表达个人诉求与意见，其 “知情权”和利益诉求均能得到较充分的保障，不同利益诉

求之间的矛盾得到较好的调解，从而有效地规避了 “邻避运动”（Ｎｏｔ　Ｉｎ　Ｍｙ　Ｂａｃｋ　Ｙａｒｄ）及其带来

的社会公共安全危害。
风险 “下游”的要务是秩序管理。在 社 会 公 共 安 全 风 险 治 理 的 “下 游”环 节，应 加 强 秩 序 管

理，确保民众免于因公共秩序失控而遭受损害。第一，保障民众有序参与的合法渠道，引导民众有

序表达 利 益 诉 求、有 序 参 与 权 益 维 护。以 法 国 核 电 站 建 设 为 例，在 法 国 《核 透 明 与 核 安 全 法》
（Ａｃｔ　Ｎｏ．２００６－６８６ｏｆ　１３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ｉｅｌｄ）② 的规定和

保护下，民众可以自愿成立和加入 “地方信息委员会”（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和 “核

安全透明度和信息高级委员会”（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地方民选议员、工会、企业及环保组织代表等长期追踪核设施的安全信息及影响，定期

举行例会并代表居民与核电运营企业对话，组织公众研讨会，有序参与核设施的安全风险防控与监

督。第二，依法依规维护公共秩序，必要时强制维序，并确保执法过程合法合理且全程无责。以美

国为例，在纽约 “土地利用审批程序”等允许民众有序维权的基础上，各州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等威

胁公共秩序的行为，通过立法等措施要求游行示威必须提前申请并获得政府许可，获得许可后的游

行示威也要受到全程的警方监控，如出现问题，警方有权中止游行示威活动，防止出现扰乱社会秩

序、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
社会公共安全的公共属性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公共安全主体和相关利益群体的社会规律分

析，厘清风险所有权、优化调处化解、维护社会秩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和社会公

共安全，这是善治的本质所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在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的部分，专门强调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要

点，也正是从善治层面，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公共安全的解决之道。

三、社会公共安全的社会属性与危机根治

联合国 《与风险共存》（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的倡议提出：人类面临和承受的风险是多重环境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③ 对风险项的防治和人为因素的善治，能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较好的功效，但

仍难以实现根源治理。这就要求从社会属性和系统风险的视角，综合分析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环

境，进而开展宏观的顶层设计和微观的环境治理。
（一）危机固化：社会公共安全的环境反制导致危害

社会公共安全的环境反制，是指基于传统 “人定胜天”的风险防治思路并不完全适用于根植于

社会环境中的安全风险，并且社会环境有可能反制风险防控，反过来助长风险升级甚至导致危机

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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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ｆｒｅｎｃｈ－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ａｆｅｔｙ．ｆ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Ｎｏ．－２００６－６８６－ｏｆ－１３－Ｊｕｎｅ－２００６．２００６－０６－１３．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ｓｄｒ．ｏｒｇ／ｗｅ／ｉｎｆｏｒ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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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安全的环境反制导致危机固化，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特定阶段的路径依赖：在

特定的阶段，受到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公共安全危机遵循某种

路径而重复发生的状况。二是特定区域的风险累积：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区域规划、文明冲突等

因素，导致某些社会公共安全风险难以消除。三是特定行业的风险沉淀：特定行业的发展水平、生

态环境、风险关联传导等因素，导致某些社会公共安全风险被沉淀下来。
社会公共安全的环境反制导致危机固化，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通常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第一

种形式是社会环境中的风险源难以根除而导致 “风险固化”。由于环境因素的客观存在，某些社会

公共安全风险趋于固化且难以根治。第二种形式是 “全球环境气候”治理困难引发 “危机顽疾”。
社会公共安全风险具有全球性的 “传导效应”和 “渗透效应”，打破国别界限和有形保卫，给风险

防控带来挑战。第三种形式是风险环境催生 “风险变种效应”。社会环境若未被根治，风险源将长

期存在，甚至可能导致风险变种，引发新生风险或风险新变化。
因此，社会公共安全的危机固化，其危害也极为深远。危害之一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防控和

危机应对的低效甚至无效；危害之二是战略或规划失误，甚至会被反作用，反受其害；危害之三是

系统风险的作用，社会环境不变，则同类危机频发，并引发关联危机和连锁反应。
（二）环境适配规律：对社会属性的战略管理

社会公共安全的社会属性，是指社会环境与公共安全具有相互作用的特性。可通过适配，将治

理与社会环境统筹考虑、有机结合。
社会环境可决定危机的系统格局。社会环境在纵向上决定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当前社会发展

阶段，在横向上囊括了经济、政治、民族、宗教、文化等综合因素。社会公共安全，实质上是社会

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共安全的系统格局：既

决定了现阶段的危机类型，还关系到危机的演变和关联因素，甚至影响着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后果。
因此，社会公共安全的治理，应高度重视社会环境的系统影响。

“危机根治”应适配具体的风险类型。社会公共安全的治理中，“危机根治”的实质并非消除所

有的危机源，而是依据社会属性，根据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类型，合理适配应对方案，从而避免危

机爆发或 带 来 损 害。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发 布 的 国 际 标 准 《风 险 管 理 原 则 与 指 南》（ＩＳＯ３１０００－２００９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① 将风险划分为可 “消除风险”（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
“规避风险”（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通过干预来 “改变风险后果或发生可能性”（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ｉ－
ｈｏｏｄ　ｏ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三种类型。具体而言，在社会公共安全的治理中，对于 “可消除”的社会

公共安全风险，应适配消除风险源等应对方案；对于 “可干预”的社会公共安全风险，应适配阻止

升级、干预危机爆发等应对方案；对于 “可规避”的社会公共安全风险，应适配躲避风险源、避免

遭受其损害等应对方案。
社会环境的整改要靠战略规划。社会环境的整改，要靠战略规划的整体统筹，从而通过对社会

环境的综合整改，来实现对社会公共安全的系统治理。为了国家的社会公共安全，必须科学实施战

略规划。建议适配社会环境，结合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外交、经济、文化、民

族、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短中长期结合，宏观微观兼顾，既要回应历史，还要直面现实，更要

继往开来，依此制定和实施社会公共安全的国家战略和区域规划。
（三）危机根治：应对社会系统风险的顶层设计

针对社会环境反制导致的危机固化和社会属性，社会公共安全的治理要求基于社会环境，通过

战略规划和制度整改，达成长治久安。

６５
① 国际标准化组织：《风险管理原则与指南》，国际标准化组织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ｏ．ｏｒｇ／ｉｓｏ－３１０００－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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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要构建 “总体安全”的国家战略。“总体安全”的国家战略是在整体上、宏观上部署

适应当前社会环境的战略，并能引领社会环境向着有益于国家安全的方向发展，从而防范和治理系

统性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各国在社会公共安全国家战略方面的实践从未间断，通常会根据国际安全形势，依据本国国内

的社会环境，结合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考量当前的国情国力，针对政治、

经济、文化等因素与社会公共安全方向的交互融合状况①，通过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行部署，防范风险的发生：（１）更新和优化生产方式来减少或规避安全生产事故；（２）促进

失业安置和提高就业率来降低潜在的犯罪隐患；（３）普及法制教育来减少犯罪率等。以美国 《国家

安全战略》② 为例，奥巴马执政期间发布了两份国家安全战略，从２０１１年版升级为２０１５年版时，

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对安全战略做出调整：一方面，２０１５年延续之前的思路，继续谋划运

用综合国力来捍卫 “美国的安全、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四项核心利益；另一方面，２０１５年

版对美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做了调整，认为 “美国经济环境已大有好转，美国已摆脱大规模反恐

战的重负，国家安全面临更多样化的挑战”，因此，美国应在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

及其灾害、网络攻击、流行性疾病等多项安全问题上，皆加强风险防控。③

局部中，要布局 “结构安全”的区域规划。 “结构安全”的区域规划是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

在局部实施更加精细化的规划，力求在社会环境的结构上达成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的布局。各国在社

会公共安全的区域规划方面日益严格，通常会根据该区域的整体发展状况与安全风险点的分布，科

学部署，运用功能分区、空间布局等方法，加强对社会公共安全高危风险的隔离防护，并及时调整

区域结构，从根源上消除 “结构性”的社会公共安全风险。以新加坡的ＰＸ项目布局为例，其ＰＸ
项目有整体规划，大多集中在距主岛约２公里的裕廊岛及其附近岛屿、填海造陆地块，该选址设计

距市区约１０公里，远离人口密集区，且采取严格的封闭式管理，从而规避了主岛屿的社会公共安

全风险。④ 在运营过程中，裕廊岛内部不同化工设施之间采用水渠等方式，进行区块隔离，规避火

灾事故发生后的危害蔓延扩散，从而形成 “结构安全”的规划设计。
节点里，要落实 “制度安全”的系统整改。“制度安全”的系统整改，是争取在所有的社会公

共安全的节点，施行以安全制度切实保障安全的做法。各国在社会公共安全的制度安全方面愈发重

视，在危机事件后的整改过程中，不仅就事论事，更会深入到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整改，通过改变社

会环境，确保同类危机不再重复发生。以美国三角工厂１９１１年火灾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Ｓｈｉｒｔｗａｉｓｔ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Ｆｉｒｅ　ｉｎ　１９１１）后的整改⑤为例，一场导致１４６名女工死亡的工厂火灾，引发了美 国 社 会 的 系 统 整

改，主要包括：（１）社会理念的扭转。“社会达尔文主义”（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ｒｗｉｎｉｓｍ）观念被批判，“生命

的价值重于财富”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树立了公共安全优先的理念。（２）法律政策

的完善。火 灾 事 故 后， 《全 国 劳 工 关 系 法》（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３５）、《社会保障法》（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３５）、《公共住房法》（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３７）等涉及安全生产、劳工关系、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逐步建

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生产法律保障。（３）政治环境的改良。该场火灾成为多种进步力量推动社

７５

①
②③

④

⑤

唐钧主编：《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报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ｈｔｔｐ：／／ｎｓ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ｕｓ／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５／０２／２０１５．ｐｄｆ。
《新加坡：将危险化学品工厂 “请出”人口聚集区》，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ｃ＿１１１

６２６５３６１．ｈｔｍ。
《美国三角工厂１９１１年火灾专题》，美国康奈尔大学官网，ｈｔｔｐｓ：／／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ｆｉｒｅ．ｉｌｒ．ｃｏｒｎｅｌｌ．ｅｄｕ／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ｈｔｍｌ？

ｅ＝ｂｉｌｌ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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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改革的动力，多名政界人士全力为促进安全生产、调解劳资关系、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提升社会

福利、完善社会保障等议题持续发力，营造出良好的公共安全政治环境。也正是依靠上述在制度安

全方面的多维努力，确保了美国免受工厂火灾的危机侵害。
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其实质是对社会环境因素作用于公共安全的机理进行深

入分析，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风险特质，选择性地应用消除风险源、干预风险兑现、规避不可抗

力风险等风险管理战略，从而避免危机或损害最小化，这也是危机根治的本质。中共十九大报告在

“新时代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和 基 本 方 略”中 再 次 强 调 “坚 持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并 专 门 指 出，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

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

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重大原则，这也正是从根本上系统性地创

新了社会公共安全风险的根治之道。
综上，在借鉴全球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社会公共安全在客观上面临着单纯的风险

管理技术很难有效防控的局面。因此，需要全面剖析社会公共安全的三重属性，并基于这三重属性

提出全方位的治理策略，即基于风险属性的防治策略，基于公共属性的善治策略，基于社会属性的

根治策略。与此同时，还需强化安全管理、落实责任管理、优化战略管理，从而有效回应全球公共

安全的风险格局，达成社会公共安全的有效治理和长治久安。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ＡＮＧ　Ｊｕ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　ｏｕｔ－
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ｕ－
ｍａｎ－ｍａｄｅ，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ｒｉｓｋ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ｃｃｕｒ，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ｒｉｓｋ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ａｔ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ｔａｋｅｓ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ｌｅ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ｗｈｅ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ｃｃｕｒ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ａｔ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ｒｅａｍ”ａｎｄ　ｋｅｅｐｓ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ｉ－
ｓｉｓ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ｓ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责任编辑　武京闽）

８５


